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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浙江志高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股票第三轮审核问询函中有关财务事项的

说明 

天健函〔2025〕377 号 

 

北京证券交易所： 

由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转来的《关于浙江志高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三轮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奉

悉。我们已对审核问询函所提及的浙江志高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高机

械或公司）财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现汇报如下。 

 

一、关于销售收入真实性 

根据申请文件及问询回复，（1）发行人各期营业收入分别为 78,554.91 万

元、80,779.82 万元、88,069.91 万元。（2）经销模式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

例分别为 79.23%、79.62%、79.94%，各期经销收入金额分别为 62,235.35 万元、

64,317.95 万元、70,402.79 万元。（3）根据保荐工作底稿，部分经销商在提供

进销存数据时，列表说明了其下游自然人客户中部分为终端客户，还有部分为

分销商。发行人说明分销商指非终端客户，该类客户从公司经销商处采购钻机、

螺杆机后非自用，继续对外销售。 

请发行人：（1）说明报告期内发行人经销商客户对分销商的销售情况，发

行人对分销商的认定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一致，招股说明书中对分销商的披

露是否充分，问询回复中披露“发行人不涉及分层级经销商客户或分销商客户

的情形”是否准确。（2）说明发行人与分销商是否签订经销/分销协议，发行人

对分销商的管理机制与经销商是否一致，发行人客户结构中存在分销商客户的

原因及合理性，分销商客户对发行人产品的终端销售情况，是否存在囤货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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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3）说明发行人向自然人或个体工商户销售的主要产品类型、销售单价、

销售数量、销售收入占比等情况，说明向自然人或个体工商户销售的合理性，

是否符合行业惯例。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1）说明核查范围、核查

程序、核查结论，并发表明确意见。（2）请按照中介机构实际执行走访程序的

终端客户采购金额加总为分子的计算方式，计算中介机构对终端客户穿透走访

的比例，更新首轮、第二轮问询回复中涉及走访、穿透核查情况的统计表。（3）

说明最近一次财务报表加期期间对主要客户是否实施了函证、走访程序，以及

相关核查的具体情况。（审核问询函问题 1） 

(一) 说明报告期内发行人经销商客户对分销商的销售情况，发行人对分销

商的认定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一致，招股说明书中对分销商的披露是否充分，

问询回复中披露“发行人不涉及分层级经销商客户或分销商客户的情形”是否

准确 

1. 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销商客户对分销商的销售情况，公司对分销商的认

定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一致 

(1) 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销商客户对分销商的销售情况 

根据报告期内公司合计 129家经销商提供的进销存数据，公司部分经销商的

下游客户中存在分销商，不同客户类型的金额占比情况如下： 

经销商下游客户类型 2024年 2023年 2022年 

终端用户占比 82.72% 83.17% 79.68% 

分销商占比 17.28% 16.83% 20.32% 

取得进销存之经销商收

入（万元） 
61,170.79 56,662.17 54,017.06 

取得进销存之经销商收

入占公司经销收入比例 
86.89% 88.10% 86.79% 

(2) 公司对分销商的认定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一致 

公司同行业可比公司中鑫磊股份、东亚机械披露了经销模式下分销商的界定

标准以及客户定义，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上市

公司

名称 

股票

代码 
经销模式下分销商定义 该上市公司对于客户的定义 

1 
鑫磊

股份 

30131

7.SZ 

分销商指非终端客户，该类客户

从公司经销商或者 ODM 客户处

公司产品销售分为 OBM 销售和 ODM 

销售，其中 OBM 下的客户包括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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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螺杆机后非自用，继续对外

销售。 

客户、直销客户、合同能源管理客户，

公司不与分销商进行直接交易。 

2 
东亚

机械 

30102

8.SZ 

分销商从经销商处采购空压机

及相关产品并向终端用户销售；

终端用户是从经销商处购买并

直接使用公司产品的最终用户。 

公司采取“经销为主、直销为辅”的

销售模式，客户包括经销商客户、直

销客户，公司不与分销商进行直接交

易。 

3 
志高

机械 
 

分销商指非终端客户，该类客户

从公司经销商处采购钻机、螺杆

机后非自用，继续对外销售。 

公司目前采取“经销为主、直销为辅”

的销售模式，客户包括经销商客户、

直销客户，公司不与分销商进行直接

交易。 

由上可知，公司经销模式下对于分销商的定义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界定保持一

致、不存在差异。 

2. 招股说明书中对分销商的披露是否充分，问询回复中披露“发行人不涉

及分层级经销商客户或分销商客户的情形”是否准确 

(1) 招股说明书中对分销商的披露是否充分 

公司在招股说明书“第五节”之“一”之“（四）”章节进一步补充了销售模

式具体情况，内容如下： 

“4、销售模式 

公司产品的销售以经销模式为主、直销模式为辅。公司对经销商采取买断式

销售，经销商自行开拓下游客户、发货及收款，经销商下游客户按采购公司产品

后是否用于对外销售区分为终端客户和分销商，其中分销商指从公司经销商处采

购钻机、螺杆机产品后非自用，继续对外销售，公司不与分销商进行直接交易。

报告期内获得进销存数据的经销商贡献收入合计占经销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86.79%、88.10%、86.89%，占比很高，该部分经销商的下游客户中分销商金额占

比分别为 20.32%、16.83%、17.28%，占比较低且呈下降趋势。 

公司直销模式主要针对大型建设企业、矿山企业等战略示范客户，客户数量

相对较少。 

公司对经销商的销售能力、服务能力、资金实力等进行综合考察筛选并与合

格经销商签订经销协议。公司已建立一支销售能力强、品牌忠诚度高、服务水平

专业的经销商队伍，销售范围覆盖全国主要区域及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2) 问询回复中披露“发行人不涉及分层级经销商客户或分销商客户的情形”

准确 

公司与经销商均直接签订了经销协议并明确经销区域，不存在经销区域重叠

或分层级经销体系。“分销商”属于经销商自主开拓的下游客户，其向经销商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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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产品后继续对外销售，其并非公司的直接客户、并不向公司进行采购，并未与

公司签署经销/分销合作协议；其由经销商自主开拓、发货、收款，公司并不参

与或管理经销商拓展下游客户的过程，不对经销商之下游客户（含分销商）进行

管理。 

由上可知，公司不涉及分层级经销商客户；公司经销商的下游客户中包括少

量分销商，该部分分销商并非公司直接客户，公司也不与其签订经销/分销合作

协议或对其进行管理；部分同行业可比公司的经销商下游客户存在分销商，在其

公开披露文件中关于分销商的界定以及客户定义与公司情况保持一致；公司问询

回复中披露“发行人不涉及分层级经销商客户或分销商客户的情形”具有准确性。 

(二) 说明发行人与分销商是否签订经销/分销协议，发行人对分销商的管

理机制与经销商是否一致，发行人客户结构中存在分销商客户的原因及合理性，

分销商客户对发行人产品的终端销售情况，是否存在囤货的情况 

1. 公司与分销商并未签订经销/分销协议，公司对分销商无管理机制或措施 

报告期内，公司对经销商均为买断式销售，公司与经销商均直接签署经销协

议并进行交易，经销商自主开拓下游客户、发货及收款，除销售区域外公司未对

经销商的客户拓展等予以干涉或有限制性规定。 

经销商自主开拓的下游客户中按采购产品是否用于对外销售区分为终端客

户和少量分销商，无论是终端客户还是分销商均自行与经销商直接合作，与公司

不存在任何经销/分销合作协议，公司亦对经销商自主拓展的其下游客户（含分

销商）无管理机制或措施。 

2. 公司客户结构中存在分销商客户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经销商的下游客户中存在一定的分销商，主要原因如下：(1) 公司与经

销商仅建立正常的购销关系，经销商自主开拓下游客户、发货及收款；与此同时，

为减少管理成本、优化经销商结构，公司一般在市场需求较为旺盛的区域选择一

家规模较大的经销商；上述情况下，经销商为进一步拓展下游客户和市场销售，

拓展了一部分具有一定客户资源和销售能力的分销商。(2) 根据经销商提供的进

销存明细，经销商对分销商销售产品中螺杆机收入占比分别为 84.59%、82.72%、

83.08%，即分销商以销售螺杆机为主；分销商通常在收到订单后采购、时效性要

求较高且加之螺杆机单价较低、单次采购量较少，其综合考虑运输成本、时间成

本后一般向当地经销商而非向公司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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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同行业可比公司鑫磊股份、东亚机械在公开资料中披露了存在分销商及

分销商收入金额占核查经销商之收入比例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鑫磊股份 20.62% 21.32% 25.20% 

公司名称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东亚机械 25.65% 26.23% 24.53% 

公司名称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志高机械 17.28% 16.83% 20.32% 

由上可知，报告期内公司部分同行业可比公司在经销模式下也存在分销商的

情形，公司经销商下游客户存在分销商符合行业惯例、具有商业合理性。公司经

销商下游客户之分销商收入占比显著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占比显著较高

的情形。 

3. 分销商客户对公司产品的终端销售情况，是否存在囤货的情况 

经销商客户自主拓展的下游分销商与公司并未直接发生业务合作关系，与公

司不存在任何经销/分销合作协议，公司对其也无管理机制或措施，同时基于商

业客户保密等因素其对发行人中介机构走访/穿透核查的配合意愿很低。 

我们对部分经销商客户之下游分销商进行了走访，具体走访比例核查情况请

见本题回复之“(四)”之“1”之“(5)”相关内容。走访核查过程中，我们核查

了解分销商的库存情况、向经销商采购及销售实现情况。经核查了解，上述走访

分销商的期末库存情况如下： 

单位：台、万元 

项  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采购金额 5,000.14 5,293.30 5,463.98 

期末库存金额 46.40 25.40 36.50 

库存比例（库存金额/采购金额） 0.93% 0.48% 0.67% 

采购数量 1,422 1,999 3,138 

期末库存数量 27 16 28 

库存比例（库存量/采购量） 1.90% 0.80% 0.89% 

由上可知，报告期各期走访分销商期末库存金额分别为 36.50 万元、25.40

万元、46.40万元，金额很小、销售实现情况良好、期末库存比例很低，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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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司或公司之经销商囤货的情形。 

(三) 说明发行人向自然人或个体工商户销售的主要产品类型、销售单价、

销售数量、销售收入占比等情况，说明向自然人或个体工商户销售的合理性，

是否符合行业惯例 

1. 说明公司向自然人或个体工商户销售的主要产品类型、销售单价、销售

数量、销售收入占比等情况 

我们对公司报告期内主要经销商客户通过实地走访、问卷调查及对经销商下

游终端客户走访等方式对经销商穿透后客户的具体情况进行核查，上述核查程序

的具体比例参见二轮问询函回复之“一、”之“(五)”之“3”相关内容，核查比

例较高。报告期内，公司经销模式下核查经销商穿透后客户不同情形的收入占比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穿透客户类型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法人主体 55,918.76 95.73% 52,210.00 94.11% 47,993.19 92.00% 

自然人、个体工商

户等主体 
2,495.20 4.27% 3,268.47 5.89% 4,173.11 8.00% 

合  计 58,413.96 100.00% 55,478.47 100.00% 52,166.30 100.00% 

由上可知，贡献收入金额角度而言公司经销商穿透后客户主要为法人主体，

非法人客户贡献收入金额及占比很低、呈不断下降趋势。报告期内，公司经销商

向非法人主体销售的主要产品类型、销售单价、销售数量如下： 

单位：万元、台、万元/台 

主要产品类型 项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螺杆机 

金额 1,571.30 2,078.66 2,870.01 

数量 823 1,381 2,324 

单价 1.91 1.51 1.23 

钻机 

金额 923.89 1,189.81 1,303.09 

数量 49 65 82 

单价 18.85 18.30 15.89 

合  计 

金额 2,495.20 3,268.47 4,173.11 

数量 872 1,446 2,406 

单价 2.86 2.26 1.73 



7 

由上可知，非法人主体客户向公司经销商采购的产品以螺杆机为主。 

2. 说明向自然人或个体工商户销售的合理性，是否符合行业惯例 

公司同行业可比公司上市时间相对较早，其未在其公开披露招股说明书、问

询函回复、定期报告等资料中披露经销模式具体终端客户情况，因此根据同行业

可比公司公开披露资料无法可靠判断其终端客户是否包括个人、个体工商户等情

形。 

公司少量穿透客户存在上述情形主要是由于工程行业在开山场地平整、矿山

分割开采、基坑锚固等领域存在工程分包或将其中凿岩工序分包的情形，分包后

对凿岩服务商的主体资质、员工人数等要求相对较低，具有凿岩经验的个人、个

体工商户等非法人单位采购钻机、螺杆机并独立承揽分包后的工程或凿岩工序的

情形，此外亦存在部分自然人采购公司产品后用于开展当地水井开掘等业务，上

述情形符合行业惯例、具有商业合理性。比如公司经销穿透客户临海市江南通用

机械厂未设立法人主体，其涉及从事承接隧道工程管棚钻孔、边坡工程打锚杆等

业务，采购公司相关产品具有合理性。 

(四)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1) 说明核查范围、

核查程序、核查结论，并发表明确意见。(2) 请按照中介机构实际执行走访程

序的终端客户采购金额加总为分子的计算方式，计算中介机构对终端客户穿透

走访的比例，更新首轮、第二轮问询回复中涉及走访、穿透核查情况的统计表。

(3) 说明最近一次财务报表加期期间对主要客户是否实施了函证、走访程序，

以及相关核查的具体情况 

1. 说明核查范围、核查程序、核查结论，并发表明确意见 

我们主要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 查看了同行业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招股说明书、问询函回复、定期报告

等资料，查看其客户结构以及是否存在分销商的相关描述，并分析是否与公司情

况一致； 

(2) 查阅了公司报告期内主要经销合同以及销售明细，分析是否存在分销商

与公司进行合作的情况，是否签订相关经销/分销等协议； 

(3) 取得了公司主要经销商报告期内的进销存明细，了解公司主要经销商的

销售情况；报告期内执行进销存核查程序的经销商数量为 129 家，涉及的经销商

客户收入金额分别为 54,017.06 万元、56,662.17 万元、61,170.79 万元，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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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整体经销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86.79%、88.10%和 86.89%，核查比例较高； 

(4) 向经销商发放调查问卷对公司经销模式穿透销售实现等情况进行进一

步核查，涉及的经销商客户收入金额分别为 52,828.95 万元、56,103.39 万元、

60,940.90 万元，占公司整体经销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84.89%、87.23%、86.56%，

核查比例较高； 

(5) 经销商客户自主拓展下游分销商与公司并未直接发生业务合作关系，与

公司不存在任何经销/分销合作协议，公司对其也无管理机制或措施，同时基于

商业信息保密（如销售渠道、定价策略、客户信息）等因素其对发行人中介机构

走访/穿透核查的配合意愿很低。发行人中介机构对经销商下游客户进行核查时，

抽样核查原则为当期向经销商采购金额在 50 万以上的下游客户均纳入核查范围

并兼顾随机抽样。报告期内中介机构实际走访经销商之下游分销商合计 112 家，

并在分销商走访过程要求其提供 2-3 家下游穿透客户配合中介机构走访，实际走

访的分销商之穿透客户 263家，合计走访数量为 375家、数量较多。 

部分上市公司/拟上市企业披露了其对经销商下游客户/分销商的抽样核查

情况，部分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上市时间 经销商模式下游客户核查抽样情况 

1 首航新能 301658.SZ 2025年 4月 

根据直接客户提供的部分最终销售客户明细

情况随机每家客户选取2-3家终端客户进行穿

透走访。 

2 广信科技 

2025年 4月 23

日通过北交所上

市委员会审核 

 
选择报告期内销售金额较大的经销商，每个经

销商选择 1-3 家下游客户进行终端走访。 

3 爱迪特 301580.SZ 2024年 6月 

经联系沟通，发行人的部分主要经销商同意提

供其部分终端客户供中介机构访谈，根据经销

商客户收入的重要程度，中介机构针对经销商

客户的收入贡献程度，要求其提供 1-3家终端

客户。 

4 美新科技 301588.SZ 2024年 3月 
选取了发行人主要经销商的2-3家下游客户进

行了访谈。 

5 东亚机械 301028.SZ 2021年 7月 
对经销商下游较大的分销商进行实地走访”，

合计走访了 10家经销商的分销商。 

注：上表中东亚机械为发行人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由上可知，上述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案例针对经销商一般选取 1-3 家下游

客户进行访谈，发行人对经销商的下游客户核查标准为当期向经销商采购金额在

50万以上的下游客户均纳入核查范围，整体核查数量更多、核查范围选择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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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发行人中介机构对经销商下游分销商之穿透客户进行核查时，每家分销商涉

及的穿透客户数量为 2-3家，与上述案例对经销商之下游客户的核查口径保持一

致。 

报告期内，我们对经销商之分销商及其穿透客户的具体走访核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执行分销商走访核查程序的经销

商收入金额① 
13,551.47 13,387.61 13,552.21 

下游存在分销商的经销商收入金

额② 
26,484.65 26,318.60 27,074.53 

占比①/② 51.17% 50.87% 50.06% 

执行穿透客户走访程序的分销商

穿透客户收入金额③ 
2,233.33 2,057.74 2,272.52 

分销商向经销商采购金额④ 9,909.55 9,355.25 11,278.56 

占比③/④ 22.54% 22.00% 20.15% 

(6) 报告期内，中介机构共对 122 家经销商发放调查问卷，发放调查问卷的

经销商收入占公司经销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84.89%、87.23%、86.56%，占比较高。

根据上述核查，69 家经销商的下游客户存在非法人主体情形，中介机构对其中

38家经销商的共计 137家非法人主体客户进行了走访核查，另外 31家经销商非

法人主体客户采购金额较小，报告期内该 31 家经销商对下游非法人主体平均销

售金额分别为 8.37 万元/家、9.75 万元/家、7.24 万元/家，金额很小、分布很

分散且难以配合故未纳入走访核查范围。中介机构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执行走访核查程序的穿透后非

法人主体所在经销商的收入 
17,485.97 19,412.84 21,067.78 

存在穿透后非法人主体的经销

商收入 
26,141.21 26,374.03 28,825.71 

占  比 66.89% 73.61% 73.09% 

报告期内，中介机构走访穿透后非法人主体的经销商收入占存在穿透后非法

人主体的经销商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73.09%、73.61%和 66.89%，占比较高。 

以我们实际实施走访程序的非法人主体采购金额加总为分子的计算方式下，

相关走访核查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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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执行走访核查程序的非法人主

体对应收入 
1,457.94 1,397.31 1,662.24 

对非法人主体实现收入 2,495.20 3,268.47 4,173.11 

占  比 58.43% 42.75% 39.83% 

中介机构在走访核查过程中了解上述非法人主体采购发行人产品的实际用

途，具体用途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用途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自用 1,023.08 70.17% 902.74 64.61% 1,026.42 61.75% 

出租 82.47 5.66% 138.79 9.93% 181.22 10.90% 

对外销售 352.39 24.17% 355.78 25.46% 454.60 27.35% 

合计 1,457.94 100.00% 1,397.31 100.00% 1,662.24 100.00% 

由上可知，非法人主体采购发行人产品主要用途为自用，产品主要用于市政

工程、矿山施工、钻井、喷浆等；部分个体工商户非法人主体存在对外销售情形

已作为分销商已进行了穿透核查；出租使用金额很小、占比很低。经实地走访核

查，前述非法人主体采购公司产品情况真实、产品用途具有合理性。 

(7) 对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进行了访谈，了解工程机械领域下游穿透客户

存在非法人主体的原因及合理性。 

经核查，我们认为： 

1) 公司对分销商的认定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一致，招股说明书已经对销售模

式相关内容进行补充，公司不涉及分层级经销商客户；公司经销商的下游客户中

包括少量分销商，该部分分销商并非公司直接客户，公司也不与其签订经销/分

销合作协议或对其进行管理；部分同行业可比公司的经销商下游客户存在分销

商，在其公开披露文件中关于分销商的界定以及客户定义与公司情况保持一致；

公司问询回复中披露“发行人不涉及分层级经销商客户或分销商客户的情形”具

有准确性； 

2) 公司与分销商未签订经销/分销协议，经销商自主开拓的下游客户与公司

不存在任何签订经销/分销协议、发货、收款等合作关系，公司亦对经销商自主

拓展的下游客户（含分销商）无管理机制或措施；公司经销商下游客户存在分销

商的原因具有合理性、符合行业惯例，分销商终端销售情况良好、期末库存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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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低、不存在为公司或公司之经销商囤货的情形； 

3) 部分自然人或个体工商户采购公司产品具有合理性、符合行业惯例； 

4) 我们对公司经销商及其穿透客户进行了走访核查，合计走访家数为

1,167家且涵盖了主要经销商、金额变动较大经销商、前员工经销商、持股经销

商、下游分销商及非法人主体等，其中经销商客户 144 家、穿透客户 1,023 家；

2024 年下半年及 2025 年上半年合计走访经销商客户 85 家、穿透客户 281 家，

核查数量多、核查比例较高、核查充分。 

2. 请按照中介机构实际执行走访程序的终端客户采购金额加总为分子的计

算方式，计算中介机构对终端客户穿透走访的比例，更新首轮、第二轮问询回复

中涉及走访、穿透核查情况的统计表 

(1) 请按照中介机构实际执行走访程序的终端客户采购金额加总为分子的

计算方式，计算中介机构对终端客户穿透走访的比例 

我们对公司报告期内经销商客户进行了穿透走访核查，我们具体走访核查比

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执行穿透走访程序的经销

商对应收入 
58,818.83 54,925.68 52,230.60 

经销收入 70,402.79 64,317.95 62,235.35 

占  比 83.55% 85.40% 83.92% 

以实际执行走访程序的终端客户采购金额加总为分子计算走访核查比例情

况下，具体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穿透走访客户对应收入 30,694.20 31,682.45 26,681.59 

经销收入 70,402.79 64,317.95 62,235.35 

占  比 43.60% 49.26% 42.87% 

注：上表中穿透走访客户对应收入＝发行人向经销商的销售收入×已走访的

穿透客户向经销商采购占比 

我们通过见微、交易所审核网站、巨潮资讯网等对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的

公开披露文件进行核查，部分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在其公开披露文件中披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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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类似计算方式下的穿透核查客户对应收入占经销收入的比例情况，具体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上市时间 经销模式收入金额及占比 

关于穿透客户核

查的数量 

关于穿透客户核

查比例 

1 广信科技 
通过北交所上

市委审核 

2025年4月

23日通过

审核 

2022-2024 年 经 销 收 入 分 别 为

10,552.21 万元、12,542.04 万元、

13,844.69万元，占比分别为 34.77%、

29.97%、24.03% 

主要经销商的

1-3家下游客户 

2022-2024 年核查

比 例 分 别 为

28.49%、 33.62%

和 37.52%。 

2 汉朔科技 301275.SZ 
2025年3月

11日 

2021年-2024年 6月经销收入分别为

57,159.53 万元、67,895.20 万元、

90,114.21 万元、73,683.16 万元，

占比分别为 35.44%、23.72%、23.87%、

34.81%。 

涉及 9家经销

商，未披露终端

客户数量 

2021 -2023年核查

占 比 分 别 为

49.36%、53.19%、

65.51%。 

3 马可波罗 
通过深交所上

市委审核 

2025年1月

14日通过

审核 

2021-2023 年 经 销 收 入 分 别 为

502,880.93 万元、459,498.88万元、

506,843.99 万 元 ， 占 比 分 别 为

53.87%、53.35%、57.08%。 

未披露 

2021-2023 年核查

比 例 分 别 为

19.41%、17.43%、

12.29%。 

4 腾达科技 001379.SZ 
2024年 01

月 19日 

2020-2023 年 1-6 月经销收入分别为

98,954.96万元、145,854.53万元、

203,451.48 万元、85,068.41万元，

占比分别为 96.79%、97.83%、98.41%、

98.04%。 

未披露 

2020-2022 年核查

比 例 分 别 为

9.58% 、 7.18% 、

6.36%。 

5 爱科赛博 688719.SH 
2023年9月

28日 

2020-2022 年 经 销 收 入 分 别 为

2,984.13 万元、4,796.37 万元、

12,238.24万元，占比分别为 

8.04%、9.23%、21.14%。 

未披露 

2020-2022 年核查

占 比 分 别 为

35.01%、42.00%、

41.66%。 

6 恒兴新材 603276.SH 
2023年9月

25日 

2020-2022年经销收入分别为 

10,738.82 万元、12,565.34 万元、

24,372.53万元，占比分别为 25.08%、

24.25%、35.99%。 

11家 

2020-2022 年核查

占 比 分 别 为

24.71%、24.86%、

30.61%。 

7 泰凌微 688591.SH 
2023年8月

25日 

2020-2022 年 经 销 收 入 分 别 为

21,520.65 万元、35,967.09 万元、

32,554.76万元，占比分别为 47.44%、

55.37%、53.43%。 

未披露 

2019-2022 年核查

占 比 分 别 为

89.42%、92.15%、

86.71%、90.11%。 

8 美科科技 
通过深交所上

市委审核 

2023年1月

19日通过

审核 

2019年-2022年 6月经销收入分别为

3,664.39 万元、4,604.21 万元、

7,700.13 万元和 1,919.27 万元，

占比分别为 17.13%、17.34%、19.88% 

和 8.79%。 

未披露 

2019 年-2022 年 6

月年核查占比分

别 为 10.29% 、 

9.90%、 8.50%及 

9.67%。 

9 百胜动力 
通过深交所上

市委审核 

2023年1月

12日通过

审核 

2020-2023 年 1-6 月经销收入分别为

22,583.69 万元、30,571.33 万元、

35,026.88 万元、23,562.74 万元，

占比分别为 65.27%、65.25%、61.28%、

56.90%。 

22家 

2020-2023 年 1-6

月核查比例分别

为 37.55% 、

41.81%、48.81%、

40.14%。 

10 志高机械   

2022-2024 年 经 销 收 入 分 别 为

62,235.35 万元、64,317.95 万元、

70,402.79万元，占比分别为 79.23%、

79.62%、79.94%。 

1,023家 

2022-2024 年核查

比 例 分 别 为

42.87%、49.26%、

43.60%。 

注 1：上表中美科科技、百盛动力分别于 2024 年 6 月、2024 年 9 月终止审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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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上表中，泰凌微、汉朔科技存在核查比例高于公司的情况，其中泰凌

微 2022 年度经销商数量为 25家，汉朔科技穿透核查涉及 9 家经销商，上述公司

涉及穿透后经销商数量相较于公司较少 

我们对公司报告期内 144家经销商客户以及 1,023家穿透客户进行了走访核

查；走访对象涵盖经销商及穿透客户数量较多、分布较分散，中介机构走访经销

商及穿透客户数量超过上表已列公司。以实际执行走访程序的穿透客户采购金额

加总为分子计算穿透走访核查比例情况下，我们走访的穿透客户对应收入金额占

报告期内经销收入金额的比例分别为 42.87%、49.26%、43.60%，高于所列其他

上市公司/通过审核案例，我们对公司经销商的穿透核查较为充分。 

(2) 更新首轮、第二轮问询回复中涉及走访、穿透核查情况的统计表 

首轮、第二轮问询回复中涉及走访核查比例、穿透核查比例的相关内容如下： 

项  目 章节 披露内容 更新内容 

首轮问

询回复 

三、经销、外销收入的真实性

之“(六)”之“7”之“(3)” 关

内容 

3) 执行经销商穿透客户走

访：穿透走访经销商收入占

经销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83.92%、85.40%、83.55% 
穿透走访经销商收入占经

销 收 入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83.92%、85.40%、83.55%。

以实际执行走访程序的穿

透客户采购金额加总为分

子计算走访核查比例情况

下 ， 具 体 比 例 分 别 为

42.87%、49.26%、43.60%。 

第二轮

问询回

复 

一、关于销售收入的真实性之

“(三)”之“9”之“(2)”相

关内容 

我们执行穿透走访程序的

经销商占公司整体经销收

入的比例分别为 83.92%、

85.40%、83.55%，核查比例

较高 

一、关于销售收入的真实性之

“(五)”之“3”之“(2)”相

关内容 

(2) 执行经销商穿透客户

走访：穿透走访经销商收入

占经销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83.92%、85.40%、83.55% 

3. 说明最近一次财务报表加期期间对主要客户是否实施了函证、走访程序，

以及相关核查的具体情况 

(1) 中介机构对主要客户的补充更新函证情况 

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申请文件受理后，我

们对主要客户进行了更新函证，我们按照以下原则确定函证核查范围： 

1) 根据重要性原则，由年度前 120大客户组成核查范围，占公司 2024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金额的比例为 83.00%、占比很高； 

2) 报告期内，公司客户中存在持股经销商客户、前员工经销商客户的情形，

我们重点抽样前述客户进入核查范围。具体而言，纳入核查范围的持股经销商共

23家，占 2024年公司对持股经销商销售金额的比例为 97.53%；纳入核查范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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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员工经销商 1 家，占 2024年公司对前员工经销商销售金额的比例为 100%； 

3) 为充分核查报告期内金额变动较大的客户，选取“2024年度新增且新增

当年向公司采购金额 200万以上”的客户纳入核查范围，该核查范围共包含客户

数量 10 家； 

4) 针对其他客户兼顾随机性原则，随机选取部分客户纳入核查范围共计 60

家。我们根据上述方式选取客户去重后，纳入函证核查范围的客户共 192家，该

等客户实现收入金额占 2024 年主营业务收入金额的比例为 89.36%，占比很高。 

我们针对上述客户进行了更新函证，2024 年度整体以及境内境外、直销经

销客户的函证核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公司整体 境内收入 境外收入 经销收入 直销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A） 88,069.91 65,333.87 22,736.04 70,402.79 17,667.12 

发函金额（B） 78,700.48 57,341.71 21,358.77 64,203.56  14,496.93 

发函比例（C=B/A） 89.36% 87.77% 93.94% 91.19% 82.06% 

回函相符金额（D） 74,231.58 53,647.13 20,584.44 60,974.66  13,256.92 

回函不符但经调节后相

符金额（E） 
916.14 916.14  916.14   

回函确认金额占比 F=

（D+E）/B 
95.49% 95.15% 96.37% 96.40% 91.45% 

回函确认金额占主营业

务收入比例 G=（D+E）/A 
85.33% 83.51% 90.54% 87.91% 75.04% 

由上可知，我们进行了更新函证且核查比例较高。 

(2) 中介机构对主要客户的补充更新走访情况 

我们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申请文件受理后，中

介机构于 2024年下半年、2025年上半年对主要客户进行了补充更新走访，中介

机构按照以下原则确定走访核查范围： 

1) 根据重要性原则由报告期各年度前 60大客户组成核查范围，该核查范围

共包含客户 90 家，占公司 2024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金额的比例为 72.87%、占比

很高； 

2) 报告期内，公司客户中存在持股经销商客户、前员工经销商客户的情形，

我们重点抽样前述客户进入核查范围。具体而言，纳入核查范围的持股经销商共

24家，占 2024年公司对持股经销商销售金额的比例为 97.26%；纳入核查范围的

前员工经销商 1 家，占 2024年公司对前员工经销商销售金额的比例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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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充分核查报告期内金额变动较大的客户，公司将“报告期内各年度新

增且新增当年向公司采购金额 300万以上”或“报告期内各年度退出且退出前一

年向公司采购金额 300 万以上”的客户纳入核查范围，该核查范围共包含客户

20家； 

4) 针对其他客户兼顾随机性原则，随机选取部分客户纳入核查范围共计 18

家。 

我们根据上述方式选取客户去重后，纳入走访核查范围并于 2024 年下半年

和 2025 年上半年实际走访的客户共 106 家，该等实际走访客户实现收入金额占

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收入金额的比例分别为 68.33%、73.41%和 76.35%，占比很高，

走访核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内容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公司整体 

走访客户对应收入 67,237.75  59,297.15  53,676.86  

主营业务收入 88,069.91 80,779.82 78,554.91 

占比 76.35% 73.41% 68.33% 

境内客户 

走访客户对应收入 47,005.84  41,900.56  44,081.85  

主营业务收入 65,333.87 61,903.72 68,496.90 

占比 71.95% 67.69% 64.36% 

境外客户 

走访客户对应收入 20,231.91 17,396.59 9,595.01 

主营业务收入 22,736.04 18,876.11 10,058.01 

占比 88.99% 92.16% 95.40% 

直销客户 

走访客户对应收入 9,132.22  7,233.86  6,690.24  

主营业务收入 15,389.80 13,746.59 15,369.74 

占比 59.34% 52.62% 43.53% 

经销客户 

走访客户对应收入 58,105.53  52,063.29  46,986.62  

主营业务收入 72,680.12 67,033.23 63,185.16 

占比 79.95% 77.67% 74.36% 

由上可知，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申请文件

受理后，我们于 2024 年下半年、2025 年上半年对主要客户进行了更新函证、补

充走访，补充更新核查比例较高、核查充分。 

 

除上述问题外，请发行人、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发行人律师对照《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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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6 号——北京证券交易所公司招股说明书》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7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申请文件》《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试行）》等规定，如存在涉及股票公开发行并在北交所上市条件、信息披

露要求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请予以补充说明。 

除上述问题外，我们已对照《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股票注册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6号—北

京证券交易所公司招股说明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47 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申请文件》

《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进行审慎核查，不存在涉及股票公开发

行并在北交所上市条件、信息披露要求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专此说明，请予察核。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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